	附件4：

石狮市民办高校人才积分管理计分标准（C类）

	内容
	序号
	指标
	指标内容及分值
	评分单位

	基础指标
	1
	学历类型
	全日制专科（高职）学历积30分；全日制本科学历学位积50分；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积80分；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积100分；非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积150分；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积200分，取单项最高分。
	市教育局

	
	2
	教师系列

职称类型
	初级职称积20分，中级职称积50分，副高级职称积100分,正高级职称积200分，取单项最高分。
	市人社局

	
	3
	“双师型”

技艺水平
	民办高校人才在获得教师系列职称外同时取得另一实践类职称或职业技能的，中级职称或国家职业资格二级证书（技师）的积30分，副高级职称或国家职业资格一级证书（高级技师）的积50分，正高级职称积100分，取单项最高分。
	市人社局

	
	4
	工作年限
	在我市民办高校工作每满一年积10分，封顶200分。
	市人社局

	加分指标
	5
	急需紧缺专业
	申请人的毕业院校属于“211工程”的积20分，属于“985工程”的积30分，属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积20分，属于“双一流”建设学科的积20分，毕业院校及专业分数取该项最高分。毕业院校应属于全日制毕业院校，网络函授、自考、非全日制均不在加分范围内。。当年引进高校人才符合当年度本校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目录的积50分。
	市教育局、

人社局

	
	6
	专利发明
	获外观设计专利每项积10分，实用新型专利每项积20分，获发明专利每项积100分。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7
	科研项目
	获县级科技部门科技项目立项的每项积50分，获地市级科技部门科技项目立项的每项积100分，获省级科技部门科技项目立项的每项积150分，获国家级科技部门科技项目立项的每项积200分，项目负责人积满分，其他参与成员积分50%（以上所有科技类项目必须通过验收）。
	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

	
	
	
	获县级社科类科研项目立项的每项积50分，获地市级社科类科研项目立项的每项积100分，获省级社科类科研项目立项的每项积150分，获国家级社科类科研项目立项的每项积200分，项目负责人积满分，其他参与成员积分50%。
	市社科联

	
	8
	论文发表
	论文被SCI、EI收录的每篇积50分，在CSSCI、CSCD刊发的每篇积30分，在国内核心期刊刊发的每篇积10分。出版专著每篇50分。
	市人社局

	
	9
	表彰奖励
	获得县级表彰每次积50分；地级每次积70分；省部级每次积100分；国家级每次积200分。
	市人社局

	
	10
	社会保险
	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五个险种，每个险种每累计缴满12个月积5分，封顶200分。
	市人社局

	
	11
	社会服务
	在本市参加无偿献血，每捐献300毫升，积10分，封顶100分；在本市参加志愿者等社会服务每满10小时积2分，封顶200分。
	市卫生健康局、

文明办

	扣分指标
	12
	行政违规
	近5个年度，违反交通法规等违法违规按驾驶证扣分分值6倍扣分，其他交通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等的每次扣3分，无证、酒驾每次扣100分，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每次扣30分。近5个年度，违反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工商、税收、市场监管等各种行政管理的，受到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等程度较重的每次最高扣100分。近5个年度有犯罪行为的对象不纳入积分管理。
	市公安局、城市管理局、交通和港口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等行政部门


备注：本次积分分值计算截止至2019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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